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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法院实名通报失信案例
其中包括坊子区园林管理处等政府部门

1、王英林有收入就是不履行判决
被执行人王英林，男，1977年生，住坊子区九龙街办。
王英林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多次依法传唤

被执行人王英林到庭，但王英林拒不到庭，拒不履行义务，且拒
不报告财产。经查，其经营一家膨润土厂，收入状况也较好，但其
态度恶劣，拒绝履行。

2、三林园林已被罚款50万还敢不交
被执行人王圣，男，1972年生，住临朐县五井镇。
被执行人张俊秀(系王圣之妻)，1975年生，住潍城区北关向

阳路。
被执行人潍坊市三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市潍

城区。法定代表人王圣，该公司总经理。
坊子法院向王圣、张俊秀、潍坊市三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发

出执行通知书，责令限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他
们至今未履行也拒不到庭。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多次传唤并于
2013年3月5日向潍坊市三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送达了报告财产
令，然而被执行人至今仍未按要求报告其财产状况。经查，潍坊
市三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现处于正常经营，应有相关收入，但拒
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构成严重失信。法院决定对潍坊市三
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50万元，并已生效，但被执行人
至今尚未交纳。

3、园林管理处怠于履行法律义务
被执行人潍坊市坊子区园林管理处。
申请执行人王玉美与被执行人潍坊市坊子区园林管理处健

康权纠纷一案判决执行过程中，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
书、传票，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义务，但被执行人未按
时到庭接受询问。法院又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传票，责
令到庭报告财产状况，但其仍未到庭且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法律义务。被执行人作为政府部门，不带头遵守法律、法规，怠
于履行法律义务。其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构成信用失信。

4、佳潍可食品转移多个银行账号余额
被执行人潍坊佳潍可食品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高振涛，男，1960年生，住奎文区东风东街。
被执行人谭毅，男，1955年生，住潍坊昱合畜禽有限公司宿舍。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及法定代表人经传唤拒不到

庭，拒不报告财产，且拒绝接收法院的法律文书。在银行查询过
程中，谭毅作为公司财务人员拥有多个银行帐号，但在执行立案
后其将所有的余额全部转移。经查，该公司目前仍正常经营，有
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信。

5、王福军偷开工厂挣钱却说没钱
被执行人王福军，男，1983年生，农民，住坊子区凤凰街办。
王福军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在法院

传票传唤到庭进行法律宣传和思想说服后，仍未履行义务，且强
调法院判决不正确。执行人员在告知若对判决不服可寻求申诉、
抗诉解决的前提下，其仍拒不履行。后经调查，发现其主要财产均
已转移，并且王福军尚开有一个工厂，没有进行工商注册，完全有
能力履行，而他却以无偿还能力为由抗拒履行。失信行为严重。

6、杨学印转移隐匿拆迁补偿款
被执行人杨学印，男，1972年生，住坊子区凤凰街办。
杨学印在作调查笔录过程中，其始终强调无钱赔偿，并且声

称拆迁补偿款项均已用于还债。后经多次传票传唤及电话通知，
杨学印均拒接电话或拒不到庭。经查，杨学印将拆迁补偿款以还
债为由进行了隐匿，属于转移财产规避执行。

7、龙海置业申报财产情况不实
被执行人潍坊龙海置业有限公司。
法院向被执行人发送了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履

行义务，但被执行人并未按期履行，且财产申报情况不实，称其单
位财产仅有“捷达汽车一辆、沙发两套、办公桌十张、微机五台、复
印机一台，无其他财产，且一年内财产也无变动情况”。经查，被执
行人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义务。

8、蔡泰安将被查封的货车转卖
被执行人蔡泰安，男，1978年生，坊子区坊安街办。
蔡泰安一再拖延到庭时间，以在外打工为借口故意躲避执

行。后其又擅自将法院查封的大货车转卖出手(其实此车档案已
查封，不能过户)。该行为构成严重失信，妨碍执行。

9、许兆庆承包着工程逃避执行
被执行人许兆庆，男，1975年生，住高新区翰林新城。
法院在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执行通知及传票后，被执行人

未按传票要求到庭。后经多次多种方式进行传唤，被执行人始终
拒不到庭。经查，该被执行人一直在居住地附近打工，且承包了
一个工程，但拒不到庭，采取躲避方式逃避执行。

10、金宝集团不协助执行
被执行人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街道办事处王家村民委员会。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经申请人举报，该村有部分土地租给了

金宝热电厂，执行人员遂要求金宝热电厂出示与被执行人所签
定的土地租赁合同，该厂声称合同在金宝集团总公司。法院又向
总公司下达了提供土地租赁合同相关文本的协助执行函，该总
公司回复称，没有与王家村委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但有与廿里堡
经济开发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实际上王家村属于该开发
区)。法院又下达了提供与廿里堡经济开发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
同的协助执行通知，但该总公司至今仍未提供。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张焜)22日，坊子区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该院诉调对接
及诉讼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会上，法院实名通报
了十个诉讼诚信失信典型案例，作为政府部门的
坊子区园林管理处也被实名曝光。

22日上午，在坊子区人民法院，该院执行局
局长郭振宇告诉记者，自从诉讼诚信体系建设开
展以来，坊子法院在2年多的时间里，共采集失信
信息4850条，其中涉及自然人4220条，涉及企业等
组织630条，失信等级一般的3434条，较重的1300

条，严重的112条，特别严重的4条。通过建立诚信
档案、曝光典型失信案例以及限制失信当事人出
境、贷款等，促使不少失信当事人主动履行了判
决。

郭振宇随后实名曝光了十个诉讼诚信失信
案例，而坊子区园林管理处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法律义务，也被列入曝光之列。郭振宇明

确表示，下一步，坊子法院将协调联动单位对该
单位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同时对该单位进行罚
款并对其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让生效法律文
书得到实施，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该院认为，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带头遵守法
律、法规，不能怠于履行法律义务。拒不履行义务
的行为，应构成信用失信。从坊子区的情况看，虽
然党政机关的积案不多，但矛盾也非常突出。据
介绍，法院将下决心解决这些案件，并且已经取
得了一定效果，有的单位已经主动履行判决。

郭振宇说，以后法院将进一步延伸扩展失信
信息的查询范围，制定更有效的制约失信人的方
法和途径。比如对失信人主体属于党政领导干
部、公务人员的，可向纪委、组织部门送达失信信
息，联动执行；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可向人
大、政协办公室送达失信信息和相应的法律文
书，促使其带头履行义务等。

典型案例曝光台

会场传真>>

从事调解工作

可给予补助
22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

激励调动调解员们的积极性，让纠纷解决在
诉讼之前。坊子法院专门制定文件，对调解
员进行一定现金补助或奖励。

据了解，坊子法院专门制定文件，对调
解组织中的调解员给予一定案件补助，即每
独立调解一件纠纷给予50元的补助。并积极
协调各街道财政，对由法院聘任的在社区法
官办公室从事调解工作的调解员给予每月
200元的工资补助。此外，每年还对评选出的
优秀调解员给予奖励。

由于诉前调解不收费、程序简单快捷等
特点，社会公众的认同度逐年提高，目前，坊
子法院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已有4800多
起。让老百姓省去了打官司的麻烦。

本报记者 张焜

相关链接>>

已曝光的20起案件

17件已结
诉讼诚信体系威慑力越来越大

22日，记者从坊子法院了解到，该院前两次
曝光的共20起案件，已经有17起执结。诉讼诚信
体系威慑力越来越大。

“因为欠债不还上了‘黑名单’无法贷款，有
的企业老板还想投诉法院。”22日，法院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将诉讼失信的个人、企业、单
位或社会团体进行信用评级，并通过信息查询
平台对公众开放，这种威慑力正在不断扩大。

坊子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振宇举例说，在执
行文登尼尔森鞋业有限公司与文登成润橡塑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农业银行威海
支行拒不履行协助义务，坊子法院对其决定罚
款30万元并对其失信行为录入失信信息库，同
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公布，该
行深感新闻发布对其造成了很大影响，对银行
的业务开展形成负面效果，随后表示要积极配
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并会汲取教训，认真履行法
律义务。最终促使执行案件顺利执结。

还有潍坊齐民思肉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齐民思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执行通知
书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法律义务，也未在法定
期限内申报企业财产。法院于2012年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齐民思肉制品有限公司的失信行为
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新闻发布，该公司认识到
划入诚信黑名单的严重性，公司领导到法院承
认错误，表示在积极履行判决义务的前提下，请
求法院减免部分罚款，恢复其信用等级。

据介绍，2011年5月和2012年9月，坊子法院
分两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20起典型案例，
并在坊子区党政信息网上同时进行了发布。自
公布以来，对失信的当事人形成了较大的社会
压力。如今，20起案例中，执行完毕的有5起，执
行和解的有12起，只有3起因当事人下落不明，
尚未执结。

本报记者 张焜

市民可通过法院在审批
中心(为民服务中心)、立案大厅
等地设立的查询机，查询诉讼
诚信信息。(资料片)

▲潍坊各法院的诚信信
息都可查询。(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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